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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11年童軍思源日木章持有人年會暨績優童軍服務員表揚活動實施計畫 
一、目的：為紀念中華民國童軍創始 110年，頒發木章、工作獎章、團領導人員工作獎章及 

      表揚 110年度推展童軍運動有功單位並辦理木章持有人年會。 

二、活動時間：111年 02月 25日（星期五）18時 30分 

三、活動地點：臺南市中西區進學國小進學堂(中西區南寧街 47號) 

四、指導單位：中華民國童軍總會、臺灣省童軍會、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 

五、主辦單位：臺南市童軍會 

六、承辦單位：臺南市童軍會人力資源暨訓練委員會、臺南市中西區進學國小 

七、活動程序： 

時間  內容   

18：00 報到(中西區進學國小進學堂)  

18：30  思源儀典  

介紹中華民國童軍創始人-嚴家麟先生 馬榮燦訓練員 

頒發木章 全體訓練組員及受頒

伙伴 

頒發工作獎章（銀羊獎章、銀狼獎章、銀牛獎章） 市會長官及受獎伙伴 

頒發團領導人獎章（青松獎章、翠竹獎章、臘梅獎章） 市會長官及受獎伙伴 

表揚 110年度推展童軍運動有功單位(110年各承辦學校，包

含：冬夏令營、高級考驗、聯團入團、羽豐、聖佐治、急

救、專考營、中級等承辦學校) 

市會長官及承辦學校

代表 

19：00 餐會  

20：00 期待再相會  

八、參加人員： 

1、各級長官 

2、木章、工作獎章、團領導人員工作獎章授獎人、110年度推展童軍運動有功單位代表 

3、本市各校（團）、主任委員、團長、會員代表及服務員 

4、本市童軍會理事、監事暨各委員會委員 

5、本市長青童軍發展協會會員、本市女童軍會 

6、登記於本市童軍會、本市長青童軍發展協會之木章持有人 

九、工作組織： 

主持人 蘇理事長敬仲 

輔導 周生民總幹事 

執行長 吳文賢訓練員 

行政組 洪英茹幹事 

儀典組 馬榮燦訓練員、胡智雄助理訓練員、青年參與決策代表陳郁昀、青年

參與決策代表郭家豪、青年參與決策代表蔡任盈 

獎品組 徐麗玲助理訓練員、盧耿良助理訓練員、鄭展旺伙伴、顏美倫伙伴 

攝影組 林明紅助理訓練員 

報到接待組 郭玉薏訓練員、劉協成校長 

交通安全組 鄭宇盛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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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授獎名單: 

1.授頒木章 

序號 團次 單位名稱 姓名 備註 

1 098 九八童軍團 呂冠甫 證書、木章 

2 117 大橋複式童軍團 李菀蓓 證書 

2.工作獎章 11位 

(1)銀牛獎章 2位 

序號 團次 單位名稱 姓名 申報單位 

1 073 慈幼工商 蔣易珊 臺南市 

2 024 開元國小 鄭宇盛 臺南市 

(2)銀狼獎章 4位 

序號 團次 童軍團辦團單位名稱 姓名 申報單位 

1 074 崇學國小 徐麗玲 臺南市 

2 081 蕭壟童軍團 郭佳旭 臺南市 

3 096 億載國小 吳麗玲 臺南市 

4 077 臺南市童軍會 鄭展旺 臺南市 

(3)銀羊獎章 5位 

序號 團次 童軍團辦團單位名稱 姓名 申報單位 

1 033 東區復興國小 顏美倫 臺南市 

2 039 寶仁小學 陳學諒 臺南市 

3 099 南大附中 李炫皞 臺南市 

4 026 東區勝利國小 盧耿良 臺南市 

5 047 後甲國中 王碩毅 臺南市 

3.團領導人績優獎章 66位 

(1)銀質翠竹獎章 2位 

序號 團次 童軍團辦團單位名稱 姓名 備註 

1 047 後甲國中 林秀玲  

2 095 賢北國小 黃翊筠  

(2)銀質青松獎章 3位 

序號 團次 童軍團辦團單位名稱 姓名 備註 

1 098 九八童軍團 呂冠甫  

2 117 大橋複式童軍團 蘇儀豐  

3 101 國立新豐高中 熊安吉  

(3)銅質臘梅獎章 10位 

序號 團次 童軍團辦團單位名稱 姓名 備註 

1 095 賢北國小 黃瑋苹  

2 039 寶仁小學 黃紀軒  

3 039 寶仁小學 陳學諒  

4 047 後甲國中 王碩毅  

5 047 後甲國中 劉英孜  

6 128 南新國中 賴建雄  

7 124 新營佛光童軍團 李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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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48 臺南市社區童軍協會 侯仕元  

9 101 國立新豐高中 黃彥鳴  

10 101 國立新豐高中 莊懿芳  

(4)銅質翠竹獎章 29位 

序號 團次 童軍團辦團單位名稱 姓名 備註 

1 086 南台佛光童軍團 顏妙容  

2 086 南台佛光童軍團 楊淑惠  

3 049 後甲國中 陳瑞榮  

4 064 國立台南海事 楊一樂  

5 081 蕭壟複式童軍團 郭佳旭  

6 081 蕭壟複式童軍團 郭詔維  

7 098 九八童軍團 李新元  

8 098 九八童軍團 周芳生  

9 098 九八童軍團 陳佳芸  

10 092 和順國中 黃雅萍  

11 124 新營佛光童軍團 林智慧  

12 101 國立新豐高中 杜昱君  

13 148 臺南市社區童軍協會 吳志彬  

14 148 臺南市社區童軍協會 杜明仁  

15 148 臺南市社區童軍協會 郭貞汝  

16 148 臺南市社區童軍協會 蔡任盈  

17 148 臺南市社區童軍協會 詹雲雅  

18 148 臺南市社區童軍協會 丁英哲  

19 148 臺南市社區童軍協會 王鈺婷 永康國小附幼 

20 148 臺南市社區童軍協會 李宗龍  

21 148 臺南市社區童軍協會 穆雪娥  

22 148 臺南市社區童軍協會 李慧怡  

23 148 臺南市社區童軍協會 徐世商  

24 148 臺南市社區童軍協會 黃羣傑  

25 148 臺南市社區童軍協會 葉名峻  

26 148 臺南市社區童軍協會 陳敏銓  

27 095 賢北國小 吳詩雯  

28 095 賢北國小 林少白  

29 095 賢北國小 施姿伃  

(5)銅質青松獎章 22位 

序號 團次 單位名稱 姓名 備註 

1 064 台南海事 趙育岑  

2 125 慧慈佛光童軍團 陳金塗  

3 125 慧慈佛光童軍團 趙怡婷  

4 050 建興國中 甘家瑋  

5 087 上華童軍團 吳梅雀  

6 087 上華童軍團 吳緁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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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87 上華童軍團 邱婉菁  

8 087 上華童軍團 吳蒨瑛  

9 087 上華童軍團 蘇哲弘  

10 124 新營佛光童軍團 張湘羚  

11 124 新營佛光童軍團 王月霞  

12 124 新營佛光童軍團 沈玲麗  

13 124 新營佛光童軍團 吳錦麗  

14 124 新營佛光童軍團 甯美玲  

15 101 國立新豐高中 林弘原  

16 148 臺南市社區童軍協會 陳俊豪 國立新豐高中 

17 148 臺南市社區童軍協會 蘇悅欣  

18 095 賢北國小 陳美芝  

19 095 賢北國小 李冠儀  

20 086 南台佛光童軍團 楊麗珠  

21 086 南台佛光童軍團 陳信凱  

22 054 成功國中 郭家豪  

4.表揚 110年度推展童軍運動有功單位 

序號 單位名稱 備註 

1 臺南市中西區進學國民小學 幼童軍冬令營 

2 臺南市仁德區長興國民小學 幼童軍夏令營 

3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高級考驗營 

4 臺南市立大橋國民中學 中級考驗營 

5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聯團入團考驗營 

6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羽豐成長營、聖佐治抵嘉探索營 

7 臺南市立南新國民中學 急救研習營 

8 新營區公所複式童軍團 童軍專科章考驗營、山海訓練暨生態保育探索

營 

9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童軍專科章考驗營、日本神奈川橫濱童軍國際

交流 

10 臺南市北區開元國民小學 日本神奈川橫濱童軍國際交流、會員大會 

11 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理監事會議 

12 臺南市安平區億載國民小學 童軍營地 

十一、報名：本次活動不收費，全體工作人員、參加人員請務必事前報名，配合防疫需求，

採取實聯制，請於 111年 2月 18日(五)上午 12:00前完成線上報名或傳真報名(請盡量線上

報名，以利資料彙整，電話:06-2132584)。 

(1)報名系統。網址：https://reurl.cc/VjY58N或掃描  

(2)Mail報名表:附件一 

十二、注意事項： 

1、請各校（團）代表及授獎人員準時與會。 

2、請著童軍制服，木章持有人請配戴木章領巾及木章，並全程配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 

3、會議場地周邊停車位有限，請與會人員共乘前往，活動進行中，請勿中途退席。 

十三、工作人員依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作業規定第 2條第 4款第 2項全市

性活動辦理敘獎。 

https://reurl.cc/VjY58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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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注意事項： 

(一)行前報到通知，將以電子檔發出，修正時亦同，相關規定請自行留存。 

(二)配合政府相關防疫措施，請各參加人員遵守下列規定： 

1.本活動採實名(聯)制，報名資料填報時，請確實填寫。 

2.活動期間，社交距離、用餐等相關規範配合防疫措施辦理。 

3.參加人員報到時，請填寫健康調查表(TOCC)。 

4.參加人員若尚未接種疫苗者，依照『嚴重呼吸道傳染疾病防疫規定』， 需於活動前三日提

供【PCR 快篩證明】。未提供者，將不得參與活動。 

十五、因應未來疫情變化，活動期間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指示配合辦理，並保留

本次童軍思源日、木章持有人年會暨績優童軍服務員表揚活動調整之權利。 

十六、本計畫陳請理事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